
达州市人民政府令
第 2 号

《达州市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9 年 11

月 14 日达州市第四届人民政府第 5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

公布，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市长

2019 年 11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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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，防治环境污染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和《烟花爆竹

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城区燃放烟花爆竹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，适用

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烟花爆竹，是指用火药制成的，能产生

烟光、声响的各种烟花、鞭炮和礼花弹等制品。

第四条 本市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

本办法所称城区，是指西以莲花湖大坝向南沿万家河—达万

铁路—达成铁路至双龙河处为界，南以双龙河—中坝大桥—长田

大道—火峰山隧道—泰宁路（南北一号干道）—七河路及东沿线

至包茂高速处为界，东以包茂高速为界，北以莲花湖大坝—塔石

路—凤凰山山前路—高家坝路为界，其东、南、西、北界止线所

构成的封闭区域。

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国家、省有关规定和本市实际情况对禁

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进行调整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五条 重大庆典活动需在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禁止燃放

烟花爆竹区域内举办焰火晚会或者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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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民政府决定并予以公告。

市人民政府决定的焰火晚会或者大型焰火燃放活动，主办单

位应当依法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，取得焰火燃放许可后，在指定

的时间、地点按照焰火燃放安全规程和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

业。

第六条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，不得规划设立烟花

爆竹经营点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生产、销

售和储存烟花爆竹。

第七条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应

当加强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统筹协调禁止燃放

烟花爆竹工作中的重大事项，加大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的财

政投入。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纳

入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，加强组织协调和指导监督。乡镇

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从事综合治理、生态环境、民政、卫生健

康等工作的人员纳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执法协管队伍，落实管理

责任，及时制止村（居）民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，并向辖区

公安部门报告。

第八条 公安部门是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行政主管部

门，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，依法查处违法燃放、运输烟

花爆竹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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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依法查处

非法生产、销售、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。

城管执法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生态环境等部门根据工作职责，

协助公安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及时发现、制止非法生产、销售、

储存和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，依法查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

的烟花爆竹零售和流动摊点。

民政部门负责督促、指导婚姻登记机构、殡葬服务单位开展

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工作。

教育部门负责督促、指导教育机构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

宣传教育工作。

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负责组织、指导、协调电视、广播、报刊

等媒体单位，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移风易俗的公益宣传以及

典型案件的报道。

第九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、婚姻登

记、户籍登记、产权登记等业务时，应当通过发放告知书、设立

告知牌等形式，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。

第十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日常巡查、执法检查中发现违

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，应当依法查处；无权查处的，

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。

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做好本

单位、本辖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、教育、巡查、劝导、制

止和报告工作，配合查处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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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非法生产、经营、

运输、储存、携带、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劝阻或者向

有关部门举报；经查证属实的，由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给予奖

励。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对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中取得显著成

绩的单位和个人，依法给予表扬。

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已有

法律责任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四条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、地点燃放烟花爆

竹，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

的，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，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；

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
第十五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在禁止

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工作中不依法履行职责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

徇私舞弊的，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，依法给予处理；构成刑事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，由公安部门和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行政处罚信息录入社会信用信息系统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